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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著作權協處制度說明 

一、 請求協處原則 

兩岸於民國99年簽訂「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」，

雙方同意建立協處機制，依各自規定處理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事宜。

臺灣人民的著作(包含影視音、出版、文創等)在大陸遭到侵權時，

如權利人依大陸法律規定，循正常法律途徑主張權益，於救濟程

序中遇有不合理對待、違反法律適用原則或其他困難等情事時，

得檢具相關事證，向本局請求協處。經本局審認確有上述情事時，

將通報大陸對口單位處理。 

二、 請求協處條件 

(一) 請求人已依大陸地區法令踐行救濟程序 

 大陸遭侵權之投訴方式(包括實體與網路遭受侵權之投訴) 

1. 向大陸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進行投訴(大陸「著作權行政處

罰實施辦法」第 5條規定) 

（1） 實體侵權 

檢具齊全之文件(申請書、權利證明、被侵權作品以

及其他證據)，向侵權行為實施地、侵權結果發生地、

侵權製品儲藏地或者依法查封扣押地的大陸著作權

行政管理部門(即地方版權局)進行投訴。 

（2） 網路侵權 

檢具齊全之文件(申請書、權利證明、被侵權作品以

及其他證據)，向侵權人住所地、實施侵權行為的網

絡服務器等設備所在地或侵權網站備案登記地的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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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權行政管理部門(即地方版權局)進行投訴。 

2. 向大陸侵權行為發生地或網路服務提供者經營所在地之服

務中心提出維權援助申請： 

（1） 「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」：提供著作權諮詢服務、

受理維權援助請求以及舉報或投訴等事項，權利人可於

大陸各地撥打其舉報投訴熱線「12330」進行諮詢或舉

報。 

（2） 「中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」：受理非法出版和侵權盜

版活動舉報，可舉報與圖書、報紙、期刊、音像、電子、

網絡等出版物有關的違法違規行為。可於大陸各地撥打

其盜版舉報熱線「12390」(於臺灣請撥打 002-86-當地

區碼-12390)或逕上其舉報網站

http://www.shdf.gov.cn 進行舉報。 

(二) 請求人遭不合理及不公平對待或違反大陸法律適用原則 

所謂受到不合理及不公平對待之情事，係指程序事項之

處理違反公平正義原則。惟請求人在維權過程中如有無法舉

證之事實或對引據條款無法充分舉證其違法事由時，即難認

有不合理對待之情形。 

所謂違反大陸法律適用原則，係指大陸地方版權局等相

關機關不依或違反大陸法令規定為裁定或決定等情形。 

三、 請求協處方式 

請求人如符合上述要件，已依大陸地區法令踐行救濟程序，

但於救濟程序中遇有不合理對待、違反法律適用原則或其他困難

等情事時，得向本局請求協處。請求協處時應清楚敘明「請求協

http://www.shdf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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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事項、案件之事實及說明遭受不合理、不公平對待，或有違反

大陸法律適用原則之理由與具體事證」，並檢附維權證明或裁定

(或決定)書等相關事證，以書面(寄)送或以電子郵件向本局請求

協處。 

四、 通報協處 

請求協處案件，經本局審認相關事證，若確有遭遇不合理對

待或違反大陸法律適用原則等情形者，將啟動協處機制，通報大

陸國家版權局處理。 

備註： 

★網路侵權之維權-如何請大陸網路服務業者移除著作權侵權資訊 

權利人如發現大陸網站有未經其授權之著作，可依大陸「信息網

絡傳播權保護條例」第 14條暨「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」第 5

條規定，向大陸網站發出書面通知，請其將侵害著作權之網頁移除，

停止損害之發生。 

著作財產權人的通知應包含以下內容： 

（一）權利人的姓名（名稱）、聯繫方式和住址； 

（二）涉嫌侵權內容的網址；  

（三）涉嫌侵權內容所侵犯的著作權權屬證明(著作財產權人出具權

利聲明書；被授權人出具授權書或契約書等)；  

（四）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明文件或侵犯著作權的相關證據； 

（五）通知內容的真實性聲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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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大陸「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」 

 大陸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」 

 大陸「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」 

 


